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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生对象

鼓楼区招生对象为辖区内户籍和符合政策要求非辖区内

户籍的年满六周岁（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未入学）适龄儿

童。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，其父母或者其他法

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，按规定报户籍所在地街镇或教育局批

准。

二、片内生入学办法

（一）片内生的界定

1.五城区小学凡属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均应作为片内学生安

排入学：

（1）父（母）及适龄子女户籍同在招生片内，父（母）

持有同一地点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（本办法所述的房

屋所有权证和不动产证书如无特指皆为 100%产权的住宅用房）

并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的。在招生时持有福州市人才共有产权

住房和福州市共有产权住房（保障类）视同个人拥有产权。

（2）父母双方五城区内无房，父（母）及适龄儿童将祖

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屋（祖父母辈持有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

权证书）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，且户籍在同一地点的（如祖父

母辈户籍不在同一地点应提供直系亲属关系证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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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祖辈和父辈共有房产（除祖辈、父母外，房屋所有

权证上没有其他人，父母房产份额在 50%及以上），适龄儿童

及父母一方户口在房产所在地，并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的。

2.根据《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实施“六年一户学位”政策的

通知》（榕教综〔2021〕50 号），五城区公办小学继续实施“六

年一户学位”办法，仅对片内生的房产锁定学位。适龄儿童符

合“片内生”条件，但不满足“六年一户”要求的，由户籍所

在区安排入学。

（二）公办小学应保证片内生入学。

片内生的具体认定、审核由招生学校负责，有争议的由学

校教育主管部门裁决。户籍在片内但不符合片内生条件的，属

挂户生，由户籍所在区安排入学。

三、特殊群体入学办法

1.现役军人子女按福州市教育局、福州警备区政治工作

处、福州市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榕政联

〔2023〕1 号）精神予以照顾安排。现役军人子女照顾对象申

请就读区属学校的，由区人武部负责审核；申请就读省、市属

学校的，分别报送省军区、警备区政治部门审核，同级教育行

政部门复核后安排就学。需提供的材料：①现役军人所在部队

团级政治部的函件（需人武部盖章确认）；②现役军人身份证

明原件及复印件；③现役军人的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；④户口

簿等关系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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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、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入学按公安

部、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

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公政治〔2018〕27 号）

及省教育厅有关要求办理。

3.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按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

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机制的建议》（榕政办〔2018〕279

号）及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综合

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应急

〔2019〕51 号）精神予以照顾安排。

4.台商子女可以到鼓楼辖区内相对就近的定点小学就读，

也可以在居住地片区内小学就近入学。台商子女是指台湾同胞

投资者子女及台资企业的台籍工作人员子女。台商子女由监护

人向市台办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入学所需材料，经市台办审

核后，由市台办于 7月 1日前统一造册报送市教育局办理入学

手续。台商子女申请入学所需材料：①适龄儿童父（母）的台

胞证和台湾户籍证；②营业执照（股东协议书）或聘书；③能

证明适龄儿童年龄和父（母）子（女）关系的证件。鼓楼区接

收台商子女的定点学校：福州实验小学、福州教育学院一附小、

鼓楼第一中心小学。

5.台胞适龄儿童可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

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台胞子女在闽就读中小学幼

儿园工作的通知》(闽教基〔2024〕8 号)执行。可以申请到定

点接收的小学入学，也可以向区教育局申请安排入学。父（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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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内有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的台胞适龄儿童，学校

可比照片内生规定（户籍要求除外）安排入学；鼓楼区接收台

胞适龄儿童的定点学校：乌山小学、鼓楼第五中心小学、福州

市铜盘中心小学。

6.长期寄养在亲属家中且户籍关系同在片区内的孤儿、烈

士子女、见义勇为人员子女，可申请就近安排入学。

7.住宅被征收人适龄子女可依住宅征收部门的住宅征收

安置协议、户口簿等相关证明材料，按以下办法安排入学：

（1）原地安置且住宅被征收前符合片内生条件的，可在原

居住地片内小学入学，也可由户籍所在地安排入学；

（2）异地安置且已把安置地作为日常居住地但户口未迁

移的，可由安置地所在区安排入学；

（3）货币补偿安置且尚未购房的，可由户籍所在地安排

入学；以货币化安置补偿款购买商品房后，自《房屋征收货币

补偿安置协议》签订之日起 3年内，被征收人子女仍可在原被

征收住宅划片区内小学入学。

8.香港、澳门及外籍适龄儿童和华侨华人适龄儿童需要在

居住地附近小学就读的，可提出申请安排入学。父（母）片内

有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的香港、澳门及华侨华人适

龄儿童，经申请在符合招生政策和有剩余学位的前提下，可入

读房产划片小学。

9.符合下列情况之一，在暂住的非户籍所在地（县、市、

区）申请安排入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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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父（母）从事地质勘探等流动性较大的工作，需由

亲属照管的学生；

（2）父（母）因工作调动不在学生户籍地工作，需随父

（母）居住生活的学生；

（3）父母离异，抚养一方无法履行监护人职责或丧失监

护能力，确需由其亲属抚养监护的学生。

10.随迁子女入学办法。随迁子女指随父母（或其他法定

监护人）来鼓楼居住的非福州市五城区户籍（港、澳、台、外

籍等除外）人员的适龄子女。

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小学统一实行电脑派位招生，保证本辖

区内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安排入学。

（1）入学条件：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小学需具备原籍户口

簿和父母身份证、父母双方辖区内有效期内的居住证（下同）

或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、预告登记证或不动产登记证

明）。

凡属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符合电脑派位条件，由区教育局

安排入学：①随迁子女父（母）持有居住证但为 2026 年 3 月 1

日后（含 3月 1 日）变更居住地到辖区内的；②随迁子女超出

入学规定年龄的；③父（母）单方持有辖区内居住证、户口簿

的。

（2）鼓楼区优先派位条件：在随迁子女具备公办小学就

读条件的前提下，对第一志愿学生设置以下派位优先等级：

最优先：①父（母）持有志愿学校服务范围内房产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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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（房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书、预告登记证、不动产登

记证明）；②父（母）租住志愿学校服务范围内公租房且持有

租赁凭证；③父（母）与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共有志愿学校服

务范围内房产且父（母）持有 50%（含）以上份额。

次优先：①多孩家庭随迁子女填报其哥哥（姐姐）所在学

校为第一志愿。②父（母）2026 年 3 月 1 日前（含 3月 1日）

在居住地所在区持有营业执照并具备年纳税证明（纳税金额大

于 0元）；③父（母）一方具有鼓楼区户口且另一方居住证在

鼓楼区；④父母双方具有鼓楼区户口。

第三优先：父（母）一方在市区持续缴纳社保 6个月（截

止当年 6月 30 日）以上。

（3）录取办法：随迁子女志愿人数未超过学校学位余额

数时，学校应当全部予以录取；志愿人数超过学位余额时，由

区教育局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确定学校的录取对象。多孩家庭

随迁子女填报其哥哥（姐姐）所在学校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

取。学校不得擅自接收未经过电脑派位录取的随迁子女入学。

参加电脑派位未被录取以及符合条件因故未参加电脑派位的

随迁子女，由本区安排到生源不足的公办学校就读。

（4）对于暂不符合我区公办学校接收条件的随迁子女，

区教育局和学校要做好政策解释。

11.除上述外，国家、省、市其他有关政策规定予以照顾

的入学对象，按相应政策和规定安排入学。

四、小学招生报名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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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入学条件、要求在鼓楼区公办或民办小学（含一贯制

学校小学部，下同）就读的适龄儿童，均应由其父母（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，下同）在规定时间登录“榕教之窗”系统登记入

学信息，完成报名。公、民办小学和教育行政部门对报名成功

的适龄儿童进行入学凭证核查后，确认适龄儿童报名资格。经

确认具备报名资格的随迁子女和要求在民办小学就读的适龄

儿童需通过“榕教之窗”系统，进行网络填报志愿，以便开展

摇号派位工作。

五、民办小学招生办法

民办小学与公办小学实行同步招生。民办小学报名、填报

志愿纳入“榕教之窗”系统统一组织实施。

（一）招生范围

鼓楼区民办小学面向持有鼓楼区户籍的适龄儿童，父（母）

持有鼓楼区户口簿、居住证（或居住登记凭证）的随迁子女及

父（母）持有鼓楼区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、预告登记

证或不动产登记证明）的随迁子女，持有鼓楼区居住凭证的台

湾、香港、澳门、外籍适龄儿童及华侨子女招生，不实行跨区

招生。

（二）志愿填报

意向在鼓楼区民办小学就读的适龄儿童通过“榕教之窗”

系统报名并填报志愿,只能填报一个志愿。

（三）招生办法

鼓楼区民办小学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，一次性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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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录取;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，符合

相关政策规定的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可单列录取。填报鼓楼区民

办小学志愿未被录取的学生，按公办小学招生办法，在规定时

间内参加公办小学招生。

（四）日程安排

1.6 月 24 日 9:00-30 日 18:00，意向在鼓楼区民办小学就

读的适龄儿童通过“榕教之窗”系统统一参加报名并填报志愿

（其中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，可依流程同时参加公办学校

招生）。

2.7 月 7 日，民办小学在“榕教之窗”系统上通知适龄儿

童入学凭证核查结果。

3.7 月 9 日，公布民办小学随机号等信息。

4.7 月 10 日，民办小学公开招生。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

的由摇号产生录取对象，并公示结果。

六、公办小学招生安排

（一）报名与入学凭证核查

1.6 月 24 日 9:00-30 日 18:00，所有需要在鼓楼区公办学

校入学的适龄儿童通过“榕教之窗”系统参加报名；6 月 29 日

下午 14:30-18:00 学校提供“帮代办”服务。

2.7 月 7 日，公办小学在“榕教之窗”系统通知片内生和

随迁子女入学凭证核查结果。

（二）补报名与注册

1.8月 17日 9:00-19 日 18:00，各公办小学接受未报名的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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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生、不符合划片的本地生、其他政策照顾对象补报名。

①未报名的片内生登录“榕教之窗”系统进行补报名，向

划片学校提出书面报告，说明未及时报名的原因并进行补报

名，学校核实后予以接收。

②不符合“六年一户学位”要求的片内生、未报名的不符

合划片的本地生、其他政策照顾对象（不含随迁子女）登录“榕

教之窗”系统进行补报名，学校进行入学凭证核查后统一汇总

报区教育局复查。

2.8 月 21 日各公办小学公示招生结果，新生发榜（不含随

迁子女）。

3.所有学生按照学校要求的时间到校注册。

（三）随迁子女填报志愿与录取

随迁子女填报志愿与录取时间安排如下：

1.8 月 21 日，区教育局公布辖区内向随迁子女开放的小学

学位余额；

2.8 月 24 日 9:00-25 日 12:00，随迁子女通过“榕教之窗”

系统网络填报志愿；

3.8 月 26 日，随迁子女电脑派位，公示派位结果；

4.8 月 27 日，区教育局对经电脑派位未被录取的随迁子女

安排入学，并公示安排结果；

5.8 月 28 日，因故未参加电脑派位的随迁子女补报名，由

本区统筹安排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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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间 内 容

6月24日9:00至

30日18:00

所有适龄儿童通过“榕教之窗”系统参加报名。意向

就读民办小学的适龄儿童网络填报民办小学志愿。6

月29日下午14:30-18:00学校提供“帮代办”服务。

7月7日

民办小学在“榕教之窗”系统通知适龄儿童入学凭证

核查结果；公办小学在“榕教之窗”系统通知片内生

和随迁子女入学凭证核查结果。

7月9日 公布民办小学随机号等信息。

7月10日 民办小学公开招生，并公示结果。

8月17日9:00至

19日18:00

公办小学接受未报名的片内生、不符合片内生条件的

本地生、其他政策照顾对象和不符合“六年一户学位”

要求的适龄儿童及未被民办小学录取但符合在公办小

学就读的本地生报名，均需登录“榕教之窗”系统进

行补报名。

8月21日

“榕教之窗”系统显示公办小学录取结果，公办小学

公示招生结果，新生发榜（不含随迁子女）； 区教育

局公布辖区内向随迁子女开放的小学学位余额。

8月24日9:00至

25日12:00
随迁子女通过“榕教之窗”系统填报志愿。

8月26日
随迁子女电脑派位，学校第一时间在校门口公示派位

结果。家长也可登录“榕教之窗”系统查看派位结果。

8月27日
区教育局对经电脑派位未被录取的随迁子女进行统筹

安排，学校第一时间在校门口公示安排结果。

8月28日
不符合电脑派位条件的随迁子女以及补报名的随迁子

女，由区教育局安排入学。


